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 

產業專案學士學位學程 

轉系簡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未來學院學生遴選委員會 

學程位置：雲林科技大學(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123號) 

    人科二館一樓 DS102未來學院辦公室 

聯絡電話：(05)534-2601 分機：3112、3098 

產業專案學士學位學程網址：www.yuntechbpip.tw 

未來學院網址：www.yuntechfc.tw 

電子信箱:bfx@gemail.yuntech.edu.tw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產業專案學士學位學程轉系簡章 

一、招生類別、名額 

產業專案學士學位學程，招收二、三年級之學生共 25名。 

二、報名日期及地點 

即日起至 11月 21日（三）下午五點前，完成網路報名及線上填寫相關書面審查資料。 

三、遴選資格 

大學部學期平均成績在班排名前 45%之內、修習過「PBL中心見習」或未來學院任一課程之

學生。 

四、遴選方式 

1. 參加說明會（未能參加者，亦可至前瞻學士學位學程辦公室洽詢相關資訊） 

 日期：107年 11月 7日（三）、107年 11月 14日（三） 

 時間：早上 11：00-中午 12：00（歡迎隨時入場） 

 地點：人科二館 DS203 

2. 網路報名並線上填寫相關書面資料，網址： http://140.125.170.111/Yunlin_IEP/Home/login 

3. 面試 

五、面試遴選日期及地點 

 日期：107年 11月 28日（三） 

 時間：早上 10：30開始 

 地點：人科二館咖啡廳（DS120-1） 

六、書面資料審查 

1.轉系申請書（紙本，於面試當天繳交） 

2.報名表（線上填寫） 

3.自傳：個人基本資料表（104人力銀行履歷登錄表）、個人家庭概況表、個人健康概況表、個

人生涯發展規劃白皮書（線上填寫或上傳檔案） 

4.請閱讀未來學院相關報章雜誌報導後，寫出一篇個人職涯(學習)發展報告(上傳檔案） 

5.MAPA職業性格測驗之「特質分析」及「常模比對圖」測驗結果（MAPA測驗連結網— 

http://mapa.yuntech.edu.tw/） 

6.歷年成績單 

7.其他有利證明本身潛力與能力文件（例如：證照、競賽證明、特殊專長，或其他可供佐證之

資料等） 



七、面試  

1. 學生了解本學程之程度。 

2. 考核學習態度與未來成長動機。 

八、報名手續 

網路報名並線上填寫相關資料，網址：http://140.125.170.111/Yunlin_IEP/Home/login  

＊注意事項：如資格不符、表件不全、或資料填寫不全，遭退件無法報名，由申請人自行負

責。 

九、配分比例、成績計算與錄取方式 

1. 書審資料 ：以 100分為滿分，依比例列入「總成績」計算，若成績零分或資料有缺漏者

不予錄取，亦不得參加面試。 

2. 報名人數若超過招生名額之 2倍以上，則書審由「未來學院學生遴選委員會」訂定書審合

格標準，達書審合格標準者始得參加面試。 

3. 面試：以「口試」方式進行，以 100分為滿分，依比例列入「總成績」計算，面試缺考者

不予錄取。 

十、總成績計算方法 

〔書審成績* 0.5 + 面試成績* 0.5〕= 總成績 

十一、錄取方式及放榜日期 

1. 報名人數若超過招生名額之 2倍以上，初審通過標準由「未來學院遴選委員會」訂定之。 

2. 申請學生按總成績高低排序，依序分別錄取，其有總成績相同者，依面試成績高低排列。 

3. 依本校轉系申請要點第 11條之規定，轉系申請經入學系召開相關資格審查會議後送交註

冊組，並簽請教務長核定。配合相關作業時程之辦理，預計於面試結束後七個工作天榜示

錄取人員。 

十二、收費標準 

本學程比照本校大學部商類學雜費之標準及方式收費。 

學費 16,833 雜費 7,349 

 

十三、注意事項 

1. 報名表之通訊欄，請妥為填寫，如通知無法寄達或聯絡，視同放棄權益。 

2. 各項證件如有偽造、變造、冒用、不實等情事，一經查獲即取消其錄取資格，並應自行負

責法律責任。 



3. 報名者請參加轉系說明會。 

4. 對內容若有任何疑義，請洽詢：(05)5342601轉 3112（未來學院辦公室）。 

5. 依本校產業專案學士學位學程轉系要點規定， 

第二條：本校技優保送及技優甄審生如認為所就讀學系與其志趣不合時，得於入學後第

二學期開始前申請轉系；申請以一次為限。 

第六條：凡欲申請轉系之學生，申請時應擇一組，三下得再分流一次。 

第十條：核准轉系學生不得申請變更或撤銷。 

第十一條：經核准轉系學生可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生要點辦理承認學分，但仍需在規

定年限內修足轉入學系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方准畢業。 

十四、附表 

1. 轉系申請書（紙本於面試當天繳交） 

十五、轉系注意事項 

1.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系： 

甲、（1）已核准轉系一次者。 

乙、（2）在休學期間者。 

丙、（3）轉學生及特殊專班學生不得申請轉系。日間部與夜間部不得跨部轉系。 

2. 其他詳細規定請參閱本校「學則」、「學生轉系申請要點」、「學生轉系考審規範」。 

  



附表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轉系申請書 

姓    名  學    號  

原屬系級 

 

系(所) 

   

學制        年級 

 

擬 轉 入 

系(所) 級 

 

系(所)  

   

學制        年級 

申請原因  

繳交資料 

(請依系所指定

勾選) 

□歷年在學成績單 

□原系(所)導師書面函 

□轉系(所)說明書 

□學生書面報告 

□輔導中心性向測驗結果書 

□其他(請列出) 

 

身份類別 

□一般生 

□港澳生 

□僑生 

□陸生 

電    話 

※請填寫正確以確保聯

絡考生參與初審與面試 

家： 

 

手機： 

入學管道 □技優保送□技優甄審□申請入學□推薦甄選□繁星入學□聯合登記分發□其它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審      查      流      程 

(1)原屬系(所)級 (2)擬轉入系(所)級 (3)註冊組彙辦 (4)教務長批核 

 

(系所承辦人) 

 

 

(系主任) 

 

 

(系所承辦人) 

 

 

(系主任) 

 

 

 

 

攸關考生權益，請詳閱轉系(所)重要說明及轉系考審規範。 

 

編號：             

  


